.股权出质登记指南
敬告：为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申请人应正确履行法定义务，故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之前，敬请详细阅读本《指南》。

注意：

1.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权未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权出质登记适用本指南。

2.表格、参考文书等下载方式：（1）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选择“东莞市”-选择“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搜索所需办理的服务事项名称-查看材料清单-下载空白表格。（2）微信登录“东莞市场监管咨询易”小程序-选择“表格指南”-选择“营业执照”-选择所需办理的经营主体类型并下载所需材料。（3）登录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官网（http://dgamr.dg.gov.cn/）-选择“东莞市”-选择“业务工作”-选择“登记许可工作”-选择“登记许可业务指引”-选择“经营主体登记”-选择所需办理的经营主体类型并下载所需材料。
提交登记申请文书与其他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白色纸张。依《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打印生成的，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名；手工填写的，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名。

3.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应当由申请人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或盖章确认，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应当提交原件，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可以用复印件代替，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4.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备案的，主体资格证明、身份证明、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章程、决议等文件以及手写签名材料可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提交原件影像（印）件，或通过登记业务系统规范生成相关材料并使用。

5.申请人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影像（印）件，经申请人确认并提交后，可直接以电子档案方式存储，登记机关可以不再收取原纸质材料。登记机关能通过数据共享等手段获取相关人员身份证明、清税信息、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等文件或数据信息，且可以在线核验、存档的，可以不再收取对应的纸质材料。

6.关于材料签署，明确要求签署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应当由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组织）的公章；未明确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名，法人（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或盖法人（组织）的公章。

7.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外文的，应当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书。翻译单位应当在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注明“翻译准确”字样，并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翻译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证书复印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8.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请人、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实名登记确认。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还应当提交《实名登记确认表》。具体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主体实名登记确认的相关管理规范执行。详情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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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股权出质登记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
申请条件

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权未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股权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的股权，且权能完整，在此之前未设置质押，未被人民法院依法冻结。

登记事项

出质人和质权人的姓名或名称、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的名称、出质股权的数额。

申请方式

申请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提交申请： 

（一）前往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二）邮寄、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

办理流程

前往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相关材料→登记机关审查、予以登记并核发登记通知书→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或通过邮政快递等方式领取营业执照（登记通知书）。申请人前往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的，需通过“i莞家”APP、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等方式预约后，再前往办理。

办理时限

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不能当场登记的，在1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情形复杂的，经登记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再延长3个工作日。

办理时间

东莞市政务服务中心、虎门政务服务中心: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松山湖政务服务中心：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其他镇街政务服务中心：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部分镇街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地点

各镇街政务服务中心

外商投资业务仅限：东莞市政务服务中心和松山湖政务服务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市政府及其指定部门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义务投资设立的企业及其再投资设立的下一级子公司（持有股权 50%以上）仅限：东莞市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材料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

2.记载有出质人姓名（名称）及其出资额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复印件或出质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复印件（股票需加盖股权所在公司公章）。

3.质权合同。

4.出质人、质权人、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1）出质人、质权人为企业的，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出质人、质权人为事业法人的，提交加盖事业法人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3）出质人、质权人为社团法人的，提交加盖社团法人公章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4）出质人、质权人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5）出质人、质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并由本人签名。

（6）其他出质人、质权人，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

5.外国（地区）的出质人、质权人为非自然人的，还应当提交其有权签字人的被授权文件。

注：1.依照《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适用本规范。

2.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1】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注2’”。
股权出质变更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

2.变更出质股权数额：提交质权合同修正案或补充合同，股份公司还应当提交出质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复印件（股票需加盖股权所在公司公章）。

3.更改出质人、质权人姓名（名称）：提交姓名或名称更改的证明文件和更改后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公安部门证明）。

（1）出质人、质权人为企业的，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出质人、质权人为事业法人的，提交加盖事业法人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3）出质人、质权人为社团法人的，提交加盖社团法人公章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4）出质人、质权人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5）出质人、质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并由本人签名。

（6）其他出质人、质权人，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

4.更改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的，提交名称更改的证明文件。

5.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注：1.依照《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申请股权出质变更登记适用本规范。

2.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1】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注2’”。
股权出质注销/撤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

2.质权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文件（仅需办理股权出质撤销登记的提供）。

3.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注：依照《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申请股权出质注销/撤销登记适用本规范。

收费标准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停征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税[2014]101号），自2015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注册登记费和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

联系电话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许可分局咨询电话：0769-12345； 

电子化业务咨询电话：0769-26986287；

莞城分局咨询电话：0769-22241080；

石龙分局咨询电话：0769-81329688；

虎门分局咨询电话：0769-85248262；

东城分局咨询电话：0769-22363692；

万江分局咨询电话：0769-22288816；

南城分局咨询电话：0769-22414149；

中堂分局咨询电话：0769-81311681；

望牛墩分局咨询电话：0769-81318036；

麻涌分局咨询电话：0769-81903317；

石碣分局咨询电话：0769-86360116；

高埗分局咨询电话：0769-81301681；

道滘分局咨询电话：0769-88321389；

洪梅分局咨询电话：0769-81336618；

沙田分局咨询电话：0769-81262123；

厚街分局咨询电话：0769-85896188转2；

长安分局咨询电话：0769-82112345转2116；

寮步分局咨询电话：0769-83329529；

大岭山分局咨询电话：0769-85623382；

大朗分局咨询电话：0769-82816150；

黄江分局咨询电话：0769-87699333；

樟木头分局咨询电话：0769-87712780；

清溪分局咨询电话：0769-87322102；

塘厦分局咨询电话：0769-87812312；

凤岗分局咨询电话：0769-87503337；

谢岗分局咨询电话：0769-87689939；

常平分局咨询电话：0769-83334095；

桥头分局咨询电话：0769-81026090；

横沥分局咨询电话：0769-83377310；

东坑分局咨询电话：0769-83381551；

企石分局咨询电话：0769-88077068；
石排分局咨询电话：0769-86653127；

茶山分局咨询电话：0769-86641327；

松山湖分局咨询电话：0769-22894228；

滨海湾分局咨询电话：0769-26889200。

相关表格

	        《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


相关文件

            《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注：本指南按现行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编制，如有变化，由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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